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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发〔2012〕10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十大环保工程的
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部门管理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中省驻郴各单位：

为加快建设“两型社会”，建设“生态郴州”，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干新三年，再创新辉煌”，根据省人民政

府《关于实施十大环保工程的通知》（湘政发〔2012〕23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政府决定，“十二

五”期间在全市实施湘江流域（郴州段）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氮氧化物减排工程、东江湖水环境保护工

程、城镇污水处理及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配套工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环保产业发展300亿工程、环境

监管能力建设工程、市城区清洁能源推广工程、中心城区油烟噪声污染整治工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工程等十大环保工程(以下统称“十大环保工程”)。现就工程实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十大环保工程对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大意义。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做到任务分工明确，组织部署到位，奖惩措施有力。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配

合，积极作为，合力推进，确保十大环保工程顺利实施。

二、拓宽工程投资渠道。根据工程项目类别，创新融资模式。基础性项目，要采取“政府引导、财政支

持、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公益性项目，要加大各级财政的投入力度，广

泛吸收社会、企业参与投资；企事业单位的治污项目，要本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企事业单位投入是主

体，有关专项资金给予适当支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家对我市十大环保工程的资金支持，同时

要加大各级地方财政的资金投入力度，各级发改、经信、住建、环保、农办、农业、林业、水利等相关部

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和项目内容跟进投入，形成投资合力，加强十大环保工程的投入保障。

三、严格实施考核奖惩。市政府对十大环保工程实施考核奖惩。从2012年开始，每年安排一定资金用

郴州市人民政府 长者版

http://www.czs.gov.cn
http://www.czs.gov.cn
http://www.czs.gov.cn/html/56146/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dtxx/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zwgk/default.htm
http://zwfw-new.hunan.gov.cn/hnzwfw/1/11/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jlhdl/default.htm
http://www.czs.gov.cn/html/56236/index.htm
http://www.czs.gov.cn/html/zjcz/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index.html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flfg/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govfile/czf/default.htm
https://www.czs.gov.cn/html/zwgk/fggw/govfile/czf/default.htm


于实施十大环保工程的奖励。对考核为合格、基本合格的，给予奖励；对考核为不合格的给予通报批评，

减少其下一年度环保专项资金申报、安排，对有关负责人诫勉谈话，必要时依法实施区域限批；对未完成

年度任务的企业，停止安排环保专项资金；对项目工程进度严重滞后、工作不力、隐瞒或谎报相关数据造

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由监察机关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从2013年起，将十大环保工程实施情

况纳入全市为民办实事和绩效考核内容，作为评价各级政府和市直有关部门工作绩效的重要依据之一。

四、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十大环保工程，使人民群众了解实施十

大工程的重大意义、主要目标和工作任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支持、参与和监督工程建设。要积极

宣传在实施十大环保工程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为十大环保工程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氛围。

 

 

 

 

二○一二年十月八日   　 　

湘江流域（郴州段）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

实  施  方  案

 

一、实施时间

2011年-2015年。

二、背景及必要性

湘江流域涉重金属产业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开采和冶炼中累积形成的重金属污染问题非常突出。近年

来，由于布局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模式粗放及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原因，重金属污染较严重，成为影响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国家、省、市高度重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问

题。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2011年4月，市政府批准了《三

十六湾及周边地区重金属污染“十二五”综合防治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2012年6月，郴州三十六湾及周边

地区被纳入全国20个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示范区域。全面开展湘江流域（郴州段）重金属污染治理，是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民生工程，是实现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客观需要。

三、工程目标

到2015年，全市涉重金属企业数量比2008年减少50％，重金属排放量比2008年减少50％，环境质量

得到改善，重金属污染的环境风险降低，重金属污染事故得到有效遏制。

四、工程内容



2011-2013年，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开展涉重金属企业依法取缔关闭、淘汰退出和改造升级等工

作，涉重金属企业数量比2008年减少50％。

2012-2014年，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基础上重点开展工业污染源控制项目，不断提升企业清洁生产

水平，从源头减少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启动治理条件成熟的历史遗留污染治理及底泥土壤治理试点示

范、科技攻关等项目。

2013-2015年，重点开展历史遗留污染治理试点示范、科技攻关及能力建设、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

污染治理，启动重点治理区的搬迁项目。

市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签订《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明确年度治理任务（详见

附件）。

五、投资渠道

预计总投资430509.92万元，以相关企业和地方政府投入为主，中央预算内投资、重金属污染治理专

项资金适当支持。

六、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政府是本辖区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的责任主体。市重金属污染和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委员会市

直成员单位由市环保局牵头，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监察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水利

局、市农业局、市安监局、市两型办等单位配合。

 

附件：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年度任务分解表

附件

郴州市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年度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
时间

投资额
(万元)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实施

单位
市级相
关部门

1

北湖区湘江
流域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
书项目

工业污染控
制：郴化集
团天成公司
含砷、镉废
渣污染治理
工程湖南宇
腾有色金属
股份有限公
司重金属污
染防治项
目、郴州市
富昌废弃资
源再生有限
公司废水治
理工程。

2012.12 22582.8 北湖区政府 区长 由北湖区政
府确定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经信委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郴
州市北湖区
新田岭矿区
重金属污染
治理工程。

2

苏仙区湘江
流域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
书项目

产业结构调
整项目：鸿
发选厂、苏
仙区打鼓岭
塘龙口岭选
厂、郴州市
邓家塘富锰
渣冶炼厂、
苏仙区天源
选厂、红富
选厂、聚能
选厂、枣子
坪选厂、天
成选厂、国
辉综合选
厂、金胜选
厂、鑫旺选
厂、塘湾选
厂、宏辉选
厂、鸿翔选
厂、鑫旺选
厂、苏仙区
厦新选厂、
苏仙区永金
选厂、苏仙
区大奎上旺
发选厂、苏
仙区宏达公
司神合塘选
厂、苏仙区
荣盛选厂、
苏仙区华辉
选厂、郴州
市三诚有色
金属加工厂
（粗铅生产
线）、郴州
市鑫和有色
加工厂（烧
结
锅3台，4-
72鼓风
炉1台，Φ2.4米
脱硫
塔1台）
等23家涉
重金属企业
（生产线）
依法取缔关
闭或淘汰退
出。

2012.12 31143.02 苏仙区政府 区长 由苏仙区政
府确定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经信委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
时间

投资额
(万元)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实施

单位
市级相
关部门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苏
仙区西河流
域珠江桥以
下（2公
里）区域重
金属污染综
合治理项
目、郴州市
苏仙区西河
上游观山洞
采选矿区重
金属污染治
理工程。
工业污染控
制：郴州�
涛化工有限
公司固体废
物资源化项
目、郴州卓
越有色金属
冶炼有限责
任公司废水
深度处理工
程、郴州云
湘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重
金属污染治
理工程。

3

郴州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
湘江流域重
金属污染综
合治理目标
责任书项目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柴
山尾矿库综
合治理工
程。

2013.12 4138

郴州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
管委会

管委会主任

由郴州高新
技术产业园
区管委会确

定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经信委

工业污染控
制：湖南柿
竹园有色金
属有限责任
公司重金属
废水治理工
程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郴
州东河流域
下游有色金
属产业园区
段重金属污
染综合治理
工程 。

2015.12  

4

资兴市湘江
流域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
书项目

工业污染控
制：郴州丰
越有色金属
冶炼有限公
司重金属污
染综合治理
工程、郴州
亿兴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
废气处理系
统和废水循
环系统改造
项目。

2012.12 2395

资兴市政府 市长 由资兴市政
府确定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经信委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
时间

投资额
(万元)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实施

单位
市级相
关部门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东
江湖铅锌矿
区历史遗留
冶炼废渣安
全处置工
程。

2015.12 15252

5

桂阳县湘江
流域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
书项目

产业结构调
整项目：桂
阳县产业结
构调整升
级。

2012.12 32520.5

桂阳县政府 县长 由桂阳县政
府确定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经信委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桂
阳县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
公司桂阳雷
坪矿区重金
属污染综合
治理工程。
工业污染源
治理：郴州
利和化工有
限公
司12万
吨/年尾砂
制酸建设项
目、湖南省
桂阳银星公
司10万t/a铅
冶炼技改环
保项目工业
污染综合治
理工程；湖
南宝山有色
金属有限公
司高效清洁
选矿示范工
程。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桂
阳宝山尾矿
库综合治理
工程。

2013.12 5243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桂
阳县砷渣安
全处置工程

2013.12 11239

6

嘉禾县湘江
流域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
书项目

产业结构调
整项目：郴
州嘉禾县重
金属产业结
构调整。

2012.12 1000

嘉禾县政府 县长 由嘉禾县政
府确定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经信委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嘉
禾县城关镇
城南及肖家
镇黄花水遗
留含砷废渣
综合治理一
期工程。

2013.12 1195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
时间

投资额
(万元)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实施

单位
市级相
关部门



7

临武县湘江
流域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
书项目

产业结构调
整项目：临
武县香花岭
沙子
岭168矿、
临武县花塘
乡细窝益选
厂、临武县
综合选矿
厂、东山林
场香花铺村
委福利加工
厂等4家涉
重金属企业
（生产线）
依法取缔关
闭或淘汰退
出。

2012.12 15930

临武县政府 县长 由临武县政
府确定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经信委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临
武县三十六
湾香花岭地
区重金属污
染综合治理
一期工程、
香花岭地区
重金属污染
综合治理工
程-塘官铺
矿区重金属
治理项目、
临武县武水
河流域历史
遗留污染治
理及采选整
治项目一期
工程。

工业污染控
制：南方矿
业公司选矿
废水治理与
回用工程。

2014.12 3900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临
武县三十六
湾香花岭地
区重金属污
染综合治理
工程。

2015.12 241324

产业结构调
整项目：宜
章县笆篱制
革集团、宜
章县城南乡
宏发多金属
矿2家涉重
金属企业
（生产线）
依法取缔关
闭或淘汰退
出。

2012.12 987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
时间

投资额
(万元)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实施

单位
市级相
关部门



8

宜章县湘江
流域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
书项目

宜章县政府 县长 由宜章县政
府确定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经信委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宜
章县赤石乡
渔溪河流域
尾矿、废石
综合治理工
程。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宜
章县遗留含
砷废渣综合
治理工程

2013.12 9349

工业污染控
制：瑶岗仙
矿区采选废
水综合利用
工程；湖南
金子坪矿业
有限公司废
水治理工程

2014.12 4439

9

桂东县湘江
流域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
书项目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桂
东县流源矿
区历史遗留
含砷废渣综
合治理工
程。

2013.12 10132.6 桂东县政府 县长 由桂东县政
府确定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经信委

产业结构调
整项目：永
兴县涉重金
属结构优化
升级、永兴
县涉重金属
产业结构调
整项目、永
兴县鑫源贵
金属有限责
任公司（鼓
风炉）
等37家涉
重金属企业
（生产线）
依法取缔关
闭或淘汰退
出。

2012.12 12589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
时间

投资额
(万元)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实施

单位
市级相
关部门



10

永兴县湘江
流域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
书项目

永兴县政府 县长 由永兴县政
府确定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经信委

工业污染控
制：永兴县
元泰应用材
料有限公司
高浓度冶炼
废水处理工
程、永兴县
荣鹏贵金属
有限公司冶
炼废水处理
项目、郴州
雄风稀贵金
属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废
水治理项
目、永兴县
金润有色金
属有限公司
冶炼废水处
理项目、永
兴县琼花锡
业有限责任
公司冶炼废
水处理项
目、永兴县
鑫泰银业有
限责任公司
废水处理项
目。
产业结构调
整项目：永
兴县刘传贵
冶炼厂
等126家有
色金属冶炼
企业整合
为49家。

2013.12  

工业污染源
控制：永鑫
环保科技有
限公
司10万
吨/年重金
属废渣无害
化处理与综
合利用工
程。

2013.12 28829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
时间

投资额
(万元)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实施

单位
市级相
关部门



11

安仁县湘江
流域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
书项目

产业结构调
整项目：安
仁县冶炼产
业结构优化
升级；安仁
县湘一冶炼
有限公司、
安仁县永乐
贵金属有限
公司粗铅生
产线、安仁
县兴安金属
冶炼有限公
司、安仁县
阳升冶炼
厂、安仁县
智升冶炼有
限公司、安
仁县雄进铅
业有限公司
等6家涉重
金属企业
（生产线）
依法取缔关
闭或淘汰退
出。

2012.12 12000 安仁县政府 县长 由安仁县政
府确定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经信委

工业污染控
制：安仁县
永昌永乐贵
金属有限公
司废水废气
废渣治理工
程、安仁县
永盛铋业有
限公司废水
废气废渣治
理工程。

12

汝城县湘江
流域重金属
污染综合治
理目标责任
书项目

历史遗留污
染治理：汝
城县井坡矿
区废渣综合
治理工程。

2013.6 2981 汝城县政府 县长 由汝城县政
府确定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经信委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
时间

投资额
(万元)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实施

单位
市级相
关部门

说明：投资额仅为我市已获中、省资金支持重金属治理25个项目的计划投资；2013、2014、2015年

度具体工作任务待省政府确定后下达。

 

氮氧化物减排工程实施方案

 

一、实施时间

2012年-2015年。

二、背景及必要性

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是造成酸雨、阴霾、臭氧等大气污染物超标的主要污染物。随着氮氧化物排放量迅速增



长，城市的臭氧污染、光化学烟雾、城市细粒子、酸沉降等有加重趋势。按照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安排，实施氮氧

化物减排工程。2010年我市氮氧化物排放总量7.83万吨，其中火电企业排放5.1万吨，占65%；机动车排放1.59万

吨，占20%；水泥生产企业排放0.52万吨，占7%。

省政府下达我市“十二五”期间氮氧化物减排任务是下降18.55%，但2011年我市氮氧化物排放不降反

升，比2010年增长了1.95%。氮氧化物减排形势非常严峻，任务相当艰巨，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才能完

成。

三、目标任务

完成省政府下达我市“十二五”期间氮氧化物减排18.55%的任务。

四、工程内容

（一）火电机组脱硝。我市30万千瓦以上火电机组现有4台，都未建脱硝设施。2014年底以前，全部

实施脱硝设施改造。预计削减氮氧化物3.5万吨。

（二）新型干法水泥窑脱硝。我市已投产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6条，再建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2条，已

有1条生产线建成了脱硝设施，2014年底以前所有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建成脱硝设施。预计削减氮氧化

物0.1万吨。

（三）机动车减排。实施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依法实行“黄标车”限行；“十二五”期间淘汰1.4万辆高排

放车辆，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分别淘汰“黄标车”0.15万辆、0.34万辆、0.42万辆和0.49万

辆；提升车用燃油品质；推行城市公交清洁能源改造。预计削减氮氧化物0.5万吨。

五、投资渠道

项目预计总投资3.72亿元。其中火电机组脱硝工程投资2.7亿元，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脱硝工程投

资0.46亿元，淘汰机动车投资0.56亿元。资金来源：火电、水泥脱硝项目企业自筹2.85亿元；省环保专项

资金0.3亿元；市环保专项资金适当安排。淘汰“黄标车”支出，由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财政部、商务部有关规

定落实。

六、责任单位

当地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市直部门由市环保局、市公安局牵头，市经信委、市商务局、市监察局、

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质监局、市物价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配合。

 

附件：1.《氮氧化物减排工程（火电脱硝）任务分解表》

2.《氮氧化物减排工程（水泥脱硝）任务分解表》

3.《氮氧化物减排工程（机动车）任务分解表》



附件1

氮氧化物减排工程（火电脱硝）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
时间

预  计
投  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项目实施
单位

市级相关
部门

1
火电机组脱
硝工程

湖南华润电
力鲤鱼江有
限公
司1#300MW机
组烟气脱硝
建设工程

2013.12 5500

资兴市人民
政府、
华润电力控
股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

市长、
企业法人代

表

湖南华润电
力鲤鱼江有
限公司

市环保
局、市经
信委、市
财政局、
市物价局

2
火电机组脱
硝工程

湖南华润电
力鲤鱼江有
限公
司2#300MW机
组烟气脱硝
建设工程

2014.12 5500

资兴市人民
政府、
华润电力控
股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

市长、
企业法人代

表

湖南华润电
力鲤鱼江有
限公司

3
火电机组脱
硝工程

华润电力湖
南有限公
司1#650MW机
组烟气脱硝
建设工程

2013.12 8000

苏仙区人民
政府、
华润电力控
股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

区长、
企业法人代

表

华润电力湖
南有限公司

4
火电机组脱
硝工程

华润电力湖
南有限公
司2#650MW机
组烟气脱硝
建设工程

2014.12 8000

苏仙区人民
政府、
华润电力控
股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

区长、
企业法人代

表

华润电力湖
南有限公司

合计    27000     

 

 

 

附件2

氮氧化物减排工程（水泥脱硝）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

时间

预计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项目实施单

位

市级相关

部门

1
水泥脱硝工

程

湖南金磊南

方水泥有限

公司1#新

型干法生产

线脱硝设施

建设

2012.12 800
资兴市人民

政府
市长

湖南金磊南

方水泥有限

公司



2
水泥脱硝工

程

湖南金磊南

方水泥有限

公司2#新

型干法生产

线脱硝设施

建设

2013.12 800
资兴市人民

政府
市长

湖南金磊南

方水泥有限

公司

市环保

局、市经

信委、市

财政局、

市物价局

3
水泥脱硝工

程

湖南苏仙南

方水泥有限

公司1#新

型干法生产

线脱硝设施

建设

2013.12 500
苏仙区人民

政府
区长

湖南苏仙南

方水泥有限

公司

4
水泥脱硝工

程

华新水泥

（郴州）有

限公

司1#新型

干法生产线

脱硝设施建

设

2013.12 800
北湖区人民

政府
区长

华新水泥

（郴州）有

限公司

5
水泥脱硝工

程

湖南良田水

泥有限公

司1#新型

干法生产线

脱硝设施建

设

2012.12 500
苏仙区人民

政府
区长

湖南良田水

泥有限公司

6
水泥脱硝工

程

湖南良田水

泥有限公

司2#新型

干法生产线

脱硝设施建

设

2013.12 500
苏仙区人民

政府
区长

湖南良田水

泥有限公司



7
水泥脱硝工

程

湖南安仁南

方水泥有限

公司1#新

型干法生产

线脱硝设施

建设

2014.12 500
安仁县人民

政府
县长

湖南安仁南

方水泥有限

公司

8 水泥脱硝工

程

湖南省嘉禾

县南岭水泥

有限公

司1#新型

干法生产线

脱硝设施建

设

2014.12 800 嘉禾县人民

政府
县长

湖南省嘉禾

县南岭水泥

有限公司

合计    4600     

 

附件3                         

氮氧化物减排工程（机动车）任务分解表

序号 县市区 工程内容

分年度淘
汰“黄标
车”车辆数
任务（万
辆）

总投
资额
（万元）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实施单位 市级相关

部门

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

1 北湖区

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
理，依法淘
汰“黄标车”

0.0140.0320.03950.046 526 北湖区人民
政府 区长 项目由区人

民政府分解

市环保
局、市公
安局、市
物价局、
市交通运
输局、市
财政局、
市商务
局、市质
监局

2 苏仙区

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
理，依法淘
汰“黄标车”

0.01450.0330.0410.0475544 苏仙区人民
政府 区长 项目由区人

民政府分解

3 桂阳县

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
理，依法淘
汰“黄标车”

0.01430.03260.04040.0469537 桂阳县人民
政府 县长 项目由县人

民政府分解

4 宜章县

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
理，依法淘
汰“黄标车”

0.01490.03380.04220.0487558 宜章县人民
政府 县长 项目由县人

民政府分解

5 永兴县

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
理，依法淘
汰“黄标车”

0.0130.030.03650.043 490 永兴县人民
政府 县长 项目由县人

民政府分解

6 嘉禾县

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
理，依法淘
汰“黄标车”

0.01450.0330.0410.0475544 嘉禾县人民
政府 县长 项目由县人

民政府分解



 

7 临武县

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
理，依法淘
汰“黄标车”

0.0140.0320.03950.046 526 临武县人民
政府 县长 项目由县人

民政府分解

8 汝城县

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
理，依法淘
汰“黄标车”

0.0120.0280.03350.04 454 汝城县人民
政府 县长 项目由县人

民政府分解

9 桂东县

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
理，依法淘
汰“黄标车”

0.0110.0260.03050.037 418 桂东县人民
政府 县长 项目由县人

民政府分解

市环保
局、市公
安局、市
物价局、
市交通运
输局、市
财政局、
市商务
局、市质
监局

10 安仁县

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
理，依法淘
汰“黄标车”

0.0120.0260.03230.038 433
安仁县人民
政府 县长 项目由县人

民政府分解

11 资兴市

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
理，依法淘
汰“黄标车”

0.01580.03360.04360.0494570 资兴市人民
政府 市长 项目由市人

民政府分解

合计 郴州市

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
理，依法淘
汰“黄标
车”1.4万辆

0.150.340.420.49 5600
郴州市人民
政府 市长

项目由市公
安局交警支
队实施

序号 县市区 工程内容

分年度淘
汰“黄标
车”车辆数
任务（万
辆）

总投
资额
（万元）

责任
单位 责任人 实施单位 市级相关

部门

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

 

 

东江湖水环境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一、实施时间

2012年-2015年。

二、背景及必要性

东江湖自1986年蓄水以来，充分发挥了重要饮用水源地、湘江生态补水、防洪调峰、保护生物多样性

和发电等综合功能，成为全省“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同时东江湖也是我市重要集中式饮用水源保

护区，环境优美，水质良好，其一级保护区长年优于国家I类标准，二级保护区基本保持国家Ⅱ类标准。保

护好东江湖水环境，确保其水质稳中有升，是当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三、工程目标

通过对东江湖集雨面积区域内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和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以及湖区旅游污染源、渔业污

染源治理，减少入湖污染物排放，改善湖库水质，使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优于Ⅱ类标准，其他区域

地表水环境质量达到III类标准及以上。



四、工程内容

（一）工业污染源治理。完成集雨面积区域内工业污染源治理，实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削减入湖

污染物。对无法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依法予以关停。

（二）城镇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集雨面积区域内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要完善管网建设，乡

镇政府所在地及集市全部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县城建成垃圾处理设施，污水处理率达到85%以上，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三）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控制农村农业面源污染，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四）养殖业污染治理。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对禁养区内养殖场进行清理、搬迁或关闭，对禁养区

外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进行治理。划定网箱养殖的范围，依法取缔规划范围外网箱养殖，合理控制养殖规

模，科学确定养殖密度，控制水产养殖污染。

（五）控制旅游业和船舶污染。科学规划和严格规范东江湖周边旅游业，防止超环境容量过度发展。

东江湖周边宾馆饭店必须建设或安装污水集中收集处置设施，确保达标排放。所有入湖机动船舶都要按标

准配备相应防污设备和污染物集中收集、存储设施，船舶集中停泊区域要设置污染物接收与处理设施。

五、投资渠道

预计总投资10亿元，以财政投入为引导，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营主体企业化、运营管理市场化，

争取中、省投资3亿元。

六、责任单位

资兴市人民政府、汝城县人民政府、宜章县人民政府、桂东县人民政府等4县（市）人民政府为责任主

体，市直部门由市环保局牵头，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局、市畜牧兽医水产局、市林业局、市旅游外事侨务局等单位配合。

 

附件：东江湖水环境保护工程任务分解表

附件

东江湖水环境保护工程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内容
完成
时间

投资额（万
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实施
单位

市级相关
部门



1
东江湖水环
境保护

东江湖集雨
面积区域内
工业污染源
治理。

2015.12 100000

资兴市人民
政府、汝城
县人民政
府、宜章县
人民政府、
桂东县人民
政府

县（市）长
由郴州市人
民政府明确

市环保
局、市经
信委、市
财政局、
市国土资
源局

东江湖流域
内城镇污水
处理厂和生
活垃圾处理
厂建设

市住建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环保局

东江湖流域
内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市环保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农业
局、市国
土资源
局、市林
业局

养殖业污染
治理

市环保
局、市农
业局、市
畜牧兽医
水产局

控制旅游业
和船舶污染

市环保
局、市旅
游外事侨
务局、市
交通运输
局、市水
利局

备注：1.2012年度组织好《东江湖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和有关前期工作；

      2.待方案出台之后，按方案实施和考核。

城镇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配套工程

实 施 方 案

 

一、实施时间

2012年-2015年。

二、背景及必要性

 “十一五”期间，我市通过实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

实现县以上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但仍存在设施覆盖面不足、污水收集率偏低、管网不完

善、收运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与国家和省“十二五”规划目标差距很大。一方面，国家、省制定的减排政策对



我市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提出了新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国家、省将在“十二五”期间加大对

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入，应抓住政策机遇、争取中央、省资金支持，明确责任目标，加大投入

力度，促进我市城镇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三、工程建设内容

（一）污水处理

1.增加生活污水处理规模。适当增加经济发达、污染严重、环境容量较低的县市区及环境影响较大的重

点流域区域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模。新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4座，新增生活污水处理规

模3.5万m3/d。

2.加快配套管网建设。综合考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能力和运行负荷率要求，结合城镇化发展趋势，科学

确定新增配套管网规模。优先解决补建配套管网，对拟建处理设施实行配套管网与设施建设进行同步规

划、同步设计。对现有无法满足使用要求的雨污合流管网进行改造，提高生活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和减排

效益。全市新增污水管网301千米。

（二）垃圾处理

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推进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合理布局新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促进各

地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协调发展。加快简易垃圾堆放场改造，解决遗留环境问题。完成全市在建及续

建项目7个，新增无害化处理能力1080t/d。

四、投资渠道

全市城镇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总投资约9.51亿元，其中污水处理4.8亿元，垃圾处理4.71亿

元。采取“政府引导、财政支持、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由中央财政、地方

财政配套、银行贷款及特许经营等途径解决。其中，污水、垃圾、污泥处理设施主要采取BOT、TOT等方

式筹资；污水管网、垃圾收运体系及监测能力建设等主要依靠财政投入。

五、责任单位

市城管和行政执法局为郴州市污水处理厂管网完善工程、郴州市第三污水处理厂管网完善工程等2个项

目的责任主体，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是本辖区内城镇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配套工程的责任主体，市直部

门由市住建局牵头，市发改委、市监察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

物价局、市规划局、市城管和行政执法局等单位配合。

 

附件：1.郴州市城镇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配套工程——生活垃圾处理项目任务分解表

2.郴州市城镇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配套工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任务分解表



附件1

郴州市城镇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配套工程——

生活垃圾处理项目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或

工作内容
计划完成时

间
投资额（万
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实施单位 市级相关

部门

1
桂阳县城生
活垃圾填埋
场

设计能
力200吨/日
无害化处理
场及配套收
运设施

2013.12 8699
桂阳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桂阳县人

民政府确定

市住建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环保
局、市物
价局等

2
宜章县四亩
洞垃圾无害
化处理场

设计能
力200吨/日
无害化处理
场及配套收
运设施

2013.12 4950
宜章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宜章县人

民政府确定

3
永兴县垃圾
填埋场

设计能
力200吨/日
无害化处理
场及配套收
运设施

2013.12 9124
永兴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永兴县人

民政府确定

4

嘉禾县县城
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工
程

设计能
力200吨/日
无害化处理
场及配套收
运设施

2013.12 6310
嘉禾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嘉禾县人

民政府确定

5
汝城县城生
活垃圾填埋
场

设计能
力100吨/日
无害化处理
场及配套收
运设施

2013.12 6785
汝城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汝城县人

民政府确定

6
桂东县南木
屯垃圾处理
场建设工程

设计能
力100吨/日
无害化处理
场及配套收
运设施

2013.12 4757
桂东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桂东县人

民政府确定

7

安仁县城市
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工
程

设计能
力80吨/日
无害化处理
场及配套收
运设施

2013.12 6487
安仁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安仁县人

民政府确定

 合         计   47112     

 

附件2

郴州市城镇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设施配套工程—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项目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或

工作内容

计划完成时

间

投资额（万

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实施单位

市级相关

部门

1

郴州市污水

处理厂管网

完善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

度47km

2015.12 7013
市城管和行

政执法局
局长

由市城管和

行政执法局

确定



市住建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环保

局、市物

价局等

2

郴州市第三

污水处理厂

管网完善工

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

度22km

2015.12 3300
市城管和行

政执法局
局长

由市城管和

行政执法局

确定

3

苏仙区栖凤

渡镇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

管网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

度28km

2015.12 4000
苏仙区人民

政府
区长

由苏仙区人

民政府确定

4

北湖区石盖

塘镇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

管网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

度31.9km

2015.12 6283
北湖区人民

政府
区长

由北湖区人

民政府确定

5
鲤鱼江污水

处理厂

配套建设管

网长

度8.5km

2014.12 1299
资兴市人民

政府
市长

由资兴市人

民政府确定

6

资兴市污水

处理厂管网

完善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

度9.5km

2014.12 1395
资兴市人民

政府
市长

由资兴市人

民政府确定

7

资兴市兴宁

镇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

网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

度19.6km

2015.12 4000
资兴市人民

政府
市长

由资兴市人

民政府确定

8

桂阳县污水

处理厂管网

完善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

度55km

2015.12 8270
桂阳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桂阳县人

民政府确定

9

宜章县污水

处理厂管网

完善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

度23.5km

2015.12 3542
宜章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宜章县人

民政府确定

10

永兴县污水

处理厂管网

完善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度8km
2015.12 1200

永兴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永兴县人

民政府确定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或

工作内容

计划完成时

间

投资额（万

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实施单位

市级相关

部门



市住建

局、市发

改委、市

财政局、

市环保

局、市物

价局等

11

嘉禾县污水

处理厂管网

完善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度7km
2015.12 1063

嘉禾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嘉禾县人

民政府确定

12

临武县污水

处理厂管网

完善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

度5.5km

2015.12 880
临武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临武县人

民政府确定

13

汝城县污水

处理厂管网

完善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度2km
2015.12 263

汝城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汝城县人

民政府确定

14

桂东县污水

处理厂管网

完善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度5km
2015.12 761

桂东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桂东县人

民政府确定

15

桂东县沙田

镇污水管网

建设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

度23.5km

2015.12 4000
桂东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桂东县人

民政府确定

16

安仁县污水

处理厂管网

完善工程

配套建设管

网长度5km
2015.12 763

安仁县人民

政府
县长

由安仁县人

民政府确定

 小  计 301km  48032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或

工作内容

计划完成时

间

投资额（万

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实施单位

市级相关

部门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实施方案

 

一、实施时间

2012年-2015年。

二、背景及必要性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农村生产污染突出，生活污染严

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环保工作薄弱等。农村环境问题严重威胁城乡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和“水缸

子”安全。根据环保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



二五”规划》的相关要求，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三、工程目标

到2015年末，通过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使重点区域行政村突出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环境

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整治区域80%的村庄成功创建省级以上生态村。

安仁县整体推进，安排209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其他县市区根据“两型社会”示范带需要、环境现

状、基础条件、轻重缓急筛选2个乡镇实行全覆盖推进，安排353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另外根据存在突出环

境问题的村庄需要，安排44个“问题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安排重点湖泊周边47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2012年已安排3个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共计24个行政村。“十二五”期间共对重点整治区域内的677个

行政村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四、工程内容

（一）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按照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其中山溪、山涧泉

水、水库等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设置警示标志和隔离防护设施；饮用水水源地取水口设置隔离防护构筑

物，拆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

（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农户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三格式化粪池+小型人工湿地系统、四池净化系

统、标准化氧化塘等），或通过排放管网连接到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厂、大型人工

湿地等）。处理后的出水水质达到相关标准。

（三）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农户设置户用分类垃圾桶、垃圾堆沤池；每组设置组用垃圾箱或垃圾池；

每村建立保洁队伍和废品回收系统，划分垃圾整治卫生责任区，建设危险废物收集站，垃圾减量75%以

上，不得有可视成堆垃圾。

（四）畜禽养殖场污染综合整治。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建设畜禽养殖粪便处理装置；分散式养殖户建设

沼气池并配套沼渣沼液收集池或其他相应处理装置。畜禽养殖粪便不得排入山塘、沟渠、河流、湖库等。

五、投资渠道

677个行政村环境综合整治约需资金10.5亿元（原则上每个行政村按150万元、问题村按300万元计算）。其

中争取中央和省财政安排3.15亿元以上，其他资金由市、县市区财政和农户配套。

六、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是本辖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责任主体。市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示范工作领导小

组市直成员单位由市环保局牵头，市爱卫办、市农办、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市卫生局、市国

土资源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旅游外事侨务局、市城管和行政执法局等

单位配合。



 

附件：1.2012年度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任务分解表

2.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项目任务分解表

3.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乡镇推进项目任务分解表

4.东江湖周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任务分解表

5.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问题村项目任务分解表

 

附件1

2012年度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或

工作内容

计划完成时

间

投资额（万

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项目实施单

位

市级相关

部门

1

汝城县农村

环境连片整

治示范项目

对3个乡

镇、12个

村按批准的

实施方案开

展环境整

治。

2012.12 1200
汝城县人民

政府
县长

城郊乡人民

政府、附城

乡人民政府

和城关镇人

民政府

市环保

局、市财

政局等
2

宜章县农村

环境连片整

治示范项目

对1个乡

镇、6个村

按批准的实

施方案开展

环境整治。

2012.12 500
宜章县人民

政府
县长

一六镇人民

政府

3

资兴市农村

环境连片整

治示范项目

对2个乡

镇、6个村

按批准的实

施方案开展

环境整治。

2012.12 500
资兴市人民

政府
市长

兴宁镇人民

政府、白廊

乡人民政府

合    计 24个村 2200

注：2012年的项目投资额未包括市县配套资金，整治的内容主要为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生活污水和生

活垃圾的处置、散养密集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治理



附件2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项目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  成

时  间

预计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项目实施单

位

市级相关

部门

1

安仁县农村

环境综合整

治整县推进

项目

对17个乡

镇、209个

村按批准的

实施方案开

展环境整

治。

2015.12 31800
安仁县人民

政府
县长

安仁县人民

政府

市环保

局、

市财政局

等

合   计

17个乡

镇，209个

村

31800    

附件3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乡镇推进项目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预计
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项目实施
单位

所  在
县市区

市级相关
部门

1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21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3.12 3150
北湖区人
民政府

区长
华塘镇人
民政府

北湖区

2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9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4.12 2850
北湖区人
民政府

区长
保和镇人
民政府

北湖区

3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23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3.12 3450
桂东县人
民政府

县长
沤江镇人
民政府

桂东县

4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7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4.12 2550
桂东县人
民政府

县长
沙田镇人
民政府

桂东县



市环保

局、市财

政局等

5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8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3.12 2700
桂阳县人
民政府

县长 雷坪镇人
民政府

桂阳县

6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9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5.12 2850
桂阳县人
民政府

县长
太和镇人
民政府

桂阳县

7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3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3.12 1950
嘉禾县人
民政府

县长
盘江乡人
民政府

嘉禾县

8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6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5.12 2400
嘉禾县人
民政府

县长
普满乡人
民政府

嘉禾县

9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2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3.12 1800
临武县人
民政府

县长
武源乡人
民政府

临武县

10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9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4.12 2850
临武县人
民政府

县长
金江镇人
民政府

临武县

11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2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3.12 1800 苏仙区人
民政府 区长 望仙镇人

民政府 苏仙区

12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27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4.12 4050 苏仙区人
民政府 区长 良田镇人

民政府 苏仙区

13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5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5.12 2250 苏仙区人
民政府 区长 桥口镇人

民政府 苏仙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预计
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项目实施
单位

所  在
县市区

市级相关
部门



市环保

局、市财

政局等

14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23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5.12 3450 汝城县人
民政府 县长 土桥镇人

民政府 汝城县

15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20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5.12 3000 汝城县人
民政府 县长 大坪镇人

民政府 汝城县

16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3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5.12 1950 宜章县人
民政府 县长 梅田镇人

民政府 宜章县

17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7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5.12 1050 宜章县人
民政府 县长 杨梅山镇

人民政府 宜章县

18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21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5.12 3150 永兴县人
民政府 县长 大布江乡

人民政府 永兴县

19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5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5.12 2250 永兴县人
民政府 县长 龙形市乡

人民政府 永兴县

20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9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5.12 1350 资兴市人
民政府 市长 东江街道

办事处 资兴市

21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项目

对1个乡
镇、14个
村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环
境整治。

2015.12 2100 资兴市人
民政府 市长 三都镇人

民政府 资兴市

合计
21个乡
镇，353个
村

5295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预计
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项目实施
单位

所  在
县市区

市级相关
部门

注：整乡镇推进项目实施年度以中央和省资金到位情况以及批准的实施方案为准。

附件4

东江湖周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时间
预计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实施单位

市级相关

部门

1

东江水库周

边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项

目

对3个乡

镇、47个

村按批准的

实施方案开

展整治。

2015.12

1500

资兴市人民

政府
市长

黄草镇人民

政府 市环保

局、

市财政局

等

1500
滁口镇人民

政府

1700
清江乡人民

政府

 合计

3个乡

镇、47个

村

 4700     

 

注：东江湖周边整乡镇推进项目实施年度以中央和省资金到位情况以及批准的实施方案为准。

 

 

 

 

 

附件5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问题村项目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预计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项目实施

单位
所  在
市  县

市级相
关部门

1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问题村项
目

对石盖塘
镇白石岭
村，芙蓉
乡廖家洞
村，郴江
镇桃源
村，永春
乡田池洞
村等4个
环境问题
突出的村
庄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整
治。

2015.12 1200
北湖区人
民政府 区长

石盖塘镇
人民政府
芙蓉乡人
民政府
郴江镇人
民政府
永春乡人
民政府

北湖区



市环保

局、市财

政局等

2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问题村项
目

对白露塘
镇金田
村，五里
牌镇柘源
村，坳上
镇水塘
村、水头
村、新丰
村等5个
环境问题
突出的村
庄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整
治。

2015.12 1500
苏仙区人
民政府 区长

白露塘镇
人民政府
五里牌镇
人民政府
坳上镇人
民政府

苏仙区

3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问题村项
目

对蓼江镇
华荣铺
村、龙虎
村、秧田
村，程水
镇星塘村
等4个环
境问题突
出的村
庄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整
治。

2015.12 1200
资兴市人
民政府 市长

寥江镇人
民政府
程水镇人
民政府

资兴市

4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问题村项
目

对流源乡
流源村、
砂坑村，
普乐镇小
江村，新
坊乡龙溪
村、青洞
村等5个
环境问题
突出的村
庄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整
治。

2015.12 1500
桂东县人
民政府 县长

流源乡人
民政府
普乐镇人
民政府
新坊乡人
民政府

桂东县

5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问题村项
目

对井坡乡
龙虎村，
马桥乡石
泉村，暖
水镇双联
村，小垣
镇东芒
村，延寿
瑶族乡东
寿村5个
环境问题
突出的村
庄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整
治。

2015.12 1500
汝城县人
民政府 县长

井坡乡人
民政府
马桥乡人
民政府
暖水镇人
民政府
小垣镇人
民政府
延寿瑶族
乡人民政
府

汝城县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预计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项目实施

单位
所  在
市  县

市级相
关部门



6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问题村项
目

对瑶岗仙
镇陈家塘
村，笆篱
乡范家
村，栗源
镇复源村
等3个环
境问题突
出的村
庄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整
治。

2015.12 900
宜章县人
民政府 县长

瑶岗仙镇
人民政府
笆篱乡人
民政府
栗源镇人
民政府

宜章县

7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问题村项
目

对花塘乡
甘溪村、
芹菜村，
麦市镇蕉
溪村，万
水乡门头
村等4个
环境问题
突出的村
庄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整
治。

2015.12 1200
临武县人
民政府 县长

花塘乡人
民政府
麦市镇人
民政府
万水乡人
民政府

临武县

市环保

局、市财

政局等

8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问题村项
目

对坦坪乡
秀溪村，
行廊镇沙
坪村，龙
潭镇大泉
村、马家
坪村
等4个环
境问题突
出的村
庄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整
治。

2015.12 1200
嘉禾县人
民政府 县长

坦坪乡人
民政府
行廊镇人
民政府
龙潭镇人
民政府

嘉禾县

9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问题村项
目

对黄沙坪
街道办事
处沙坪
村、羊角
村，桥市
乡大滩
村，龙潭
街道办事
处召金
村，鹿峰
街道办事
处富阳村
等5个环
境问题突
出的村
庄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整
治。

2015.12 1500
桂阳县人
民政府 县长

黄沙坪街
道办事处
桥市乡人
民政府
龙潭街道
办事处
鹿峰街道
办事处

嘉禾县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预计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项目实施

单位
所  在
市  县

市级相
关部门



10

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
问题村项
目

对城关镇
石屏村，
黄泥乡汶
村，柏林
镇桃林
村、龙潭
村，塘门
口镇西河
村等5个
环境问题
突出的村
庄按批准
的实施方
案开展整
治。

2015.12 1500
永兴县人
民政府 县长

城关镇人
民政府
黄泥乡人
民政府
柏林镇人
民政府
塘门口镇
人民政府

永兴县

合计  44个村  13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完成
时间

预计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项目实施

单位
所  在
市  县

市级相
关部门

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问题村项目实施年度以中央和省资金到位情况以及批准的实施方案为准。

 

 

环保产业发展300亿工程实施方案

 

一、实施时间

2012年-2015年。

二、背景及必要性

环保产业既是“两型”社会建设、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发展环保产业也是调结构、转方式和

推进节能减排的迫切要求。我市环保产业产值在全市仅次于长沙，排名第二。当前，为加快全市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加快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市政府对环保产业的支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2011年出台了《郴

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提出加快发展

节能环保产业是“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的内在要求，是推动郴州市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实施环

保产业发展300亿工程成为“十二五”时期一项重要任务。

三、工程目标

“十二五”期间，全市环保产业年产值增长率在25％以上，全市环保产业产值实现300亿元以上。

四、工程内容

（一）规范发展园区。以《郴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引导，逐步建设郴

州高新技术产业园、永兴县循环经济示范园、郴州经济开发区湘南高新园基础设施建设基地、资兴市低碳



产业园基地和桂阳县有色金属冶炼加工项目区等5个产业聚集度高、辐射作用强的环保产业园区基地。加快

桂阳工业园，永兴县太和工业园、柏林工业园，资五工业园区产业的发展，推进资源综合利用，规模不断

扩大和向深加工产业延伸。至2015年，永兴循环经济示范园、太和工业园、柏林工业园资源综合利用环保

产业年产值达到150亿元，其他园区环保产业产值力争达到20亿元。

（二）培育骨干企业。按照《郴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利用郴州的区

域及资源优势，发挥自身在有色金属资源回收领域内的优势，充分利用郴州市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和形象

带动郴州市整体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做大做强现有资源综合利用企业，重点培育一批资源综合利用骨干

企业，鼓励发展一批环保服务业、环保设备和产品制造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等环保产业企业。至2015年

形成年产值过50亿元龙头企业2家，过20亿元骨干企业5家，过亿元企业10家以上。

（三）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实施全市环境污染综合整治，淘汰、关闭、转型、整合、升级一批冶炼企

业，督促园区外的企业向园区内集中发展，进一步推进资源综合利用规模不断扩大和向深加工产业延伸。

推广科技示范，抓好国家和省级环保新技术新工艺示范工程、先进适用环保技术推广应用工程，以及重点

环保科技招标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提高企业污染治理水平。形成以资源综合利用为主、环保装备制造、

环境服务企业为辅的环保产业发展模式。

五、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为责任单位，市直部门由市环保局牵头，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统计局、市科技局、市

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局、市国资委、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市质监局、市知识产权局配合。

 

附件：各县市区“十二五”环保产业发展目标表

附件

各县市区“十二五”环保产业发展目标表

序号 县市区
2011年产值

（亿元）

2012年产值

（亿元）

2013年产值

（亿元）

2014年产值

（亿元）

2015年产值

（亿元）

1 北湖区 16.6 20 22 24 25

2 苏仙区 1.62 5 6 7 8

3 资兴市 13.59 20 26 30 45

4 永兴县 77.76 70 90 120 150

5 桂阳县 0.79 8 15 25 40

6 桂东县  0.3 0.4 0.5 0.8



7 汝城县  0.3 0.5 0.6 1

8 嘉禾县  0.3 0.5 0.6 1

9 临武县 0.73 0.8 1 1.3 1.5

10 宜章县 4.07 5 5 6 6.5

11 安仁县 0.15 0.3 0.6 1 1.2

12
郴州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
2 20 23 24 30

13 郴州市 117.31 150 190 240 310

 

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一、实施时限

2012年-2015年。

二、背景及必要性

“十一五”期间，我市的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环境监测、监察、应急、核与辐射、信息

等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总体上基础差、底子薄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与国家建

设标准、严峻的环境现状以及繁重的监管任务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十二五”期间必须继续加强环境监管能力

建设，以适应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

三、工程目标

到2015年，全市基本建成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完备的环境监督执法体系、快速反应的环境应急

处置体系、安全的核与辐射监管体系、科学的数字环保体系和全民参与的环境宣教体系，地市及各县市环

境监察能力、环境监测能力、应急能力建设验收达标，形成覆盖全市的市、县、乡镇的三级环境监管网

络，环境监管能力整体达到中部地区先进水平。

四、工程内容

（一）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按照《全国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的要求，实施全市环境监测站标准

化建设。2014年6月底以前全市12家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全部通过整体达标验收。其中，2012年底以前

桂阳县环境监测站、永兴县环境监测站、安仁县环境监测站达标验收；2013年底以前郴州市环境监测站、

临武县环境监测站、宜章县环境监测站、嘉禾县环境监测站、汝城县环境监测站、桂东县环境监测站、资

兴市环境监测站达标验收；2014年6月底以前，北湖区分局环境监测站、苏仙区分局环境监测站达标验收。

（二）环境监察和应急能力建设项目。按照《全国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标准》和《全国环保部门环境

应急能力建设标准》的要求，实施和应急标准化建设。2012年底以前，郴州市环境保护局、资兴市环境保

护局、安仁县环境保护局、桂阳县环境保护局、永兴县环境保护局达到相应的环境监察建设标准，并通过

达标验收，确保2012年度全市40%的环境监察机构完成标准化建设与验收工作。2013年底以前，全市其他

的环境监察机构都达到相应的环境监察建设标准，并通过达标验收。2015年底以前，市本级及资兴市、永

兴县、桂阳县、宜章县、安仁县、临武县等环保部门达到相应的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标准，并通过达标验

收。



（三）郴州“数字环保”项目。郴州“数字环保”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夯实一个环境信息“基础”，构建一

个环境信息资源“中心”，搭建四个环境信息应用“平台”。2015年底以前，全面完成郴州“数字环保”项目建

设。

五、投资渠道

预计共需资金1.4亿元，其中争取中央资金0.6亿元，省级财政0.4亿元，地方配套0.4亿元。

六、责任单位

郴州市及各县区市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市环保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委配合。

 

附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工程任务分解表

附件

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工程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工程内容
计划完成时

间

预计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实施单位

市级相

关部门

1
环境监测能

力建设项目

按照《全国

环境监测站

建设标准》

的要求，实

施全

市12个环

境监测站标

准化建设。

2014.12 5000

郴州市及各

县市区人民

政府

市政府市长

及县市区人

民政府县市

区长

市及各县市

区环保局

市环保

局、市财

政局、市

发改委

2

环境监察和

应急能力建

设项目

按照《全国

环境监察标

准化建设标

准》和《全

国环保部门

环境应急能

力建设标

准》的要

求，实施环

境监察和应

急标准化建

设。

2015.12 6000



3
郴州“数字

环保”项目

建设一个环

境信息“基

础”，构建

一个环境信

息资源“中

心”，搭建

四个环境信

息应用“平

台”。

2015.12 3000

 合    计   14000     

  

 

郴州市城区清洁能源推广工程实施方案

 

一、实施时间

2012年-2015年

二、背景及必要性

城市是人口居住高度密集区域，市城区使用高污染燃料，严重污染了城区大气环境质量，影响市民的

日常生活，危害市民的身心健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推广使用清洁能源，淘汰高污染能源有助于改善市

城区空气质量，提升城市形象，保障市民身心健康，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市委、市政府“大干新三

年，再创新辉煌”的重要举措，是 “三创”工作的重要内容。

三、工程目标

到2015年，市城区无大型燃煤设施，主干道人民路、国庆路临街门店餐饮业使用清洁能源，清洁能

源、混合动力公交车所占比例达到30%以上，清洁能源、混合动力出租车所占比例达到20%以上。

四、工程内容

2012年-2014年，开展市城区取缔燃煤锅炉和窑炉专项行动，全面淘汰市城区内的燃煤锅炉和窑炉，

新建的取暖供热设施使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太阳能、风能、电能等清洁能源。

2013年-2015年，市城区燃气管网覆盖区域内城市主干道临街门店餐饮业逐步淘汰蜂窝煤灶、炉，推

广使用管道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太阳能、风能、电能等清洁能源。2015年前完成人民东路、人民中路、

人民西路、国庆南路、国庆北路临街餐饮业清洁能源推广，淘汰蜂窝煤灶。



2012年-2015年，淘汰废旧、尾气超标公交车和出租车，普及天然气、混合动力公交车和出租

车。2015年，市城区天然气、混合动力公交车所占比例达到30%以上，天然气、混合动力出租车所占比例

达到20%以上。

完善天然气管网、机动车加气站等基础设施。

五、投资渠道

预计总投资5亿元。其中，淘汰燃煤锅炉和窑炉、临街门店推广使用管道天然气按照“各负其责，适当

补助”的原则，以改造责任单位投入为主，市政府对按要求按期完成淘汰任务的改造责任单位给予适当补

助；推广天然气、混合动力公交车和出租车以相关企业和政府投入为主；天然气管网、机动车加气站等基

础设施建设以郴州市新华联燃气有限公司投入为主。

六、责任单位

北湖区人民政府、苏仙区人民政府、郴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郴州出口加工区（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管委会、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市公共汽车公司、郴州市新华联燃气有限公司为市城区清洁能源推广工

作责任主体。全市清洁能源推广工作由市环保局牵头，市城管和行政执法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经信委、市规划局、市质监局、市工商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郴州电业局、郴电国际等单

位配合。

 

附件：市城区清洁能源推广工程任务分解表

附件

市城区清洁能源推广工程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时间
投资额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市直相关部

门

1 取缔燃煤锅
炉和窑炉

逐步全面淘
汰市城区燃
煤锅炉和窑
炉，新建的
取暖供热设
施使用清洁
能源。

2014.12 12000

北湖区人民
政府、苏仙
区人民政
府、郴州经
济开发区管
委会、郴州
出口加工区
（郴州高新
技术产业园
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
会主任

市环保局、
市财政局、
市城管和行
政执法局、
市质监局、
市发改委、
市经信委、
市工商局



2
临街门店推
广使用清洁
能源

逐步推广市
城区天然气
管道覆盖区
域内城市主
干道临街门
店餐饮业使
用清洁能
源，淘汰蜂
窝煤灶、
炉。2015年
完成人民路
自北街路口
至南岭大道
路口，国庆
路自南塔路
口至南岭大
道临街餐饮
业清洁能源
推广。

2015.12 3000

北湖区人民
政府、苏仙
区人民政
府、郴州经
济开发区管
委会、郴州
出口加工区
（郴州高新
技术产业园
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
会主任

市城管和行
政执法局、
市财政局、
市环保局、
市工商局

3
推广天然
气、混合动
力公交车

淘汰废旧、
尾气超标的
公交车，逐
步推广普及
天然气、混
合动力公交
车，市城区
清洁能源公
交车所占比
例达
到30%以
上。

2015.12 10000 郴州市公共
汽车公司

法人代表

市城管和行
政执法局、
市环保局、
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市
财政局、市
交通运输局

4
推广天然
气、混合动
力出租车

淘汰废旧出
租车车，逐
步推广普及
天然气、混
合动力出租
车，市城区
天然气、混
合动力出租
车所占比例
达到20%以
上。

2015.12 5000
市道路运输
管理处 主任

市交通运输
局、市公安
局交警支
队、市财政
局、市环保
局

5
清洁能源基
础设施建设

完善市城区
燃气管网，
市城区实现
管道燃气全
覆盖，力争
建成2座机动
车加气站。

2015.12 20000
郴州市新华
联燃气有限
公司

法人代表

市城管和行
政执法局、
市规划局、
市发改委、
市环保局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时间
投资额

（万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市直相关部

门

 

 

郴州市城区油烟噪声污染整治工程实施方案

 

一、实施时间

2012年-2015年。



二、背景及必要性

油烟噪声污染是城市环境治理的老大难问题，在全国普遍存在，也是群众投诉多、解决难、治理效果

不佳的问题。近年来，市中心城区涉及环境污染问题的投诉每年平均500件左右。且城区油烟噪声投诉近年

来逐年上升，2010年受理群众投诉427件，其中油烟噪声投诉占62%；2011年受理群众投诉563件，油烟

噪声投诉占67.7%；2012年1-7月份，就已受理群众投诉353件，油烟噪声投诉占72%。据统计，郴州城区

内大概有2840多家餐饮，其中办理了环评审批手续的不超过50家，不到3%。少部分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

和餐饮许可证，大部分是无证无照经营。其中小餐饮、小盒饭店是投诉的焦点。城区噪声投诉则主要集中

在建筑施工噪音和冷作石材加工噪音。

三、工作目标

依照“规范一批、治理一批、取缔一批”的原则，通过技术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等手段对中心城

区油烟、噪声污染进行专项整治，消除环境污染，提升城区环境质量。争取用2-3年的时间，实现城区上规

模的餐饮业油烟排放100%达标，小规模餐饮业油烟排放100%规范排放，建筑施工噪声和冷作石材加工噪

声做到规范化管理，城区油烟、噪音扰民的投诉率逐步下降。

四、治理内容

（一）规范一批：营业面积200平方米以上，办理了相关证照而又未通过环评审批的，由环保部门进行

许可规范管理，办理环评手续，按环评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实现餐饮油烟有组织高空排放，餐饮污水

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后达标排放。

（二）整治一批：营业面积200平方米以下，无证无照、具备环保整改准入条件、经营者愿意整改的，

由所在地社区规范管理，餐饮油烟有组织高空排放，餐饮污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或三级沉淀隔油后达标排

放。通过公示周边居民、民主商议等，由所在地社区同意，依法取得相关证照后才能营业。

（三）取缔一批：对无证无照经营的商户，无整改准入条件，或具备整改准入条件而营经者不愿意按

要求进行整改的，由两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取缔。

（四）结合主体专业市场布局与规划，把市中心城区冷作、石材加工行业作为建材专业市场的一部

分，纳入规划，逐步实施搬迁，实现集中统一管理。

（五）城区主干道周边、各大市场内、无人管理小区、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等地的小餐饮店及各类商

业服务设施设置合理，无改变房屋性质开设各类商业服务设施现象。

（六）市城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

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

管部门的证明，并公告附近居民。



五、时间安排

（一）2012年12月底前，方案制定和宣传发动阶段。北湖区、苏仙区政府、郴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要制定管辖范围内以中心城区主干道周边、城区各类市场和无人管理小区等

为重点的油烟噪声污染整治方案，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组织各职能部门、街道、社区做好广泛宣传发

动工作。

（二）2013年1月－2013年6月，调查摸底阶段。北湖区、苏仙区政府、郴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郴州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督促所属各职能部门、街道、社区完成本辖区内油烟和噪声污染产生经营场所清

查工作。北湖区、苏仙区调查结果由两区环保分局汇总，郴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管委会将调查结果报市环保局。市、区环保部门根据上报情况，认真梳理，找准存在的问题，需要整改

的，及时通报食品药品监管、工商、城管、公安、文化、住建、房产等相关职能部门。

（三）2013年7月－2015年6月，规范整改阶段。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按各自权限下达整改通知书，

并进行指导；园区管委会、区属各街道、社区广泛征求周边居民意见，公示周边居民，通过民主商议，决

定是否准予经营；各餐饮和冷作石材加工经营场所按照要求自行整改，对经整改达到要求的依法核发相关

证照；对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餐饮和冷作石材加工经营户，由两区政府负责组织相关部门依法强制取缔。

（四）2015年7月－2015年12月，市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整治情况进行验收。

六、投资渠道

预计总投资2亿元，以相关企业和地方投入为主，市财政适当支持。

七、责任单位

北湖区人民政府、苏仙区人民政府、郴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是管辖范

围内油烟噪声污染整治的责任主体。市长公开电话办公室、市环保局，市工商局、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城管和行政执法局、市住建局、市房产局、市公安局、市商务局、市规划局等

单位负责监督指导、考核验收。

 

附件：郴州市城区油烟噪声污染综合治理任务分解表

 

附表

郴州市城区油烟噪声污染综合治理任务分解表
   

序号 主要任务 完成时间 投资额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参与单位



1

制定本辖区中
心城区油烟噪
声污染整治方
案，明确责任
单位和责任
人，组织各职
能部门、街
道、社区做好
广泛宣传发动
工作。

2012.12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环保局、市
工商局、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
市城管和行政
执法局、市住
建局、市房产
局、市公安
局、市商务
局、市规划局

2

督促区属各职
能部门、街
道、社区完成
本辖区内油烟
和噪声污染产
生经营场所清
查工作。

2013.6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环保局、市
工商局、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
市城管和行政
执法局、市住
建局、市房产
局、市公安
局、市商务
局、市规划局

3

对营业面
积200平方米以
上的油烟、噪
声产生经营单
位进行规范许
可、执证经
营。

2014.6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环保局、市
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市工
商局

4

查处无环保许
可的油烟、噪
声扰民的经营
行为，对已办
理工商营业执
照而无环保准
入条件的小餐
饮和冷作石材
加工经营户依
法处理。

2014.12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工商局

5

整治取缔无环
保审批手续的
文化娱乐场
所。

2014.12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

6

查处油烟污染
严重的餐饮经
营场所，对已
办理餐饮服务
许可证而无环
保准入条件的
餐饮经营场所
依法处理。

2014.12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序号 主要任务 完成时间 投资额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参与单位



7

查处取缔居住
区街头烧烤摊
点、违章占道
经营和乱搭乱
建的餐饮和石
材、铝合金加
工经营场所；
规范城区建筑
工地渣土施工
管理，减少渣
土类施工噪声
污染投诉。

2014.12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城管和行政
执法局、市住
建局

8

负责城区小餐
饮店油烟污染
对街道周边墙
体和街面污渍
的清洗和亮
化。

2014.12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住建局

9

查处商业繁华
区和人口密集
区的物流企
业、交通运
输、家庭娱
乐、室内装
修、社会活动
等所产生的噪
声扰民行为。

2014.12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公安局

10

结合主体专业
市场布局与规
划，把中心城
区冷作、石材
加工行业作为
建材专业市场
的一部分，纳
入规划，逐步
实施搬迁，实
现集中统一管
理。

2015.6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商务局、市
规划局

11

规范建筑工地
噪声管理，督
促建筑企业严
格按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合法
施工，减少居
民对建筑工地
施工噪声的投
诉。

2015.6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环保局、市
城管和行政执
法局、市住建
局

序号 主要任务 完成时间 投资额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参与单位



12

督促房屋出租
业主不得将房
屋出租给无证
小餐饮和石
材、铝合金加
工经营户，已
出租的要动员
其停业整改，
整改不到位的
要督促出租业
主收回使用权
另作它用。

2015.6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房产局、市
环保局、市城
管和行政执法
局、市工商局

13

城区主干道周
边、各大市场
内、无人管理
小区、城中村
和城乡结合部
等地段的餐饮
店及各类商业
服务设施设置
合理，无改变
房屋性质开设
各类商业服务
设施现象。

2015.6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环保局、市
工商局、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
市城管和行政
执法局、市住
建局、市房产
局、市公安
局、市商务
局、市规划局

14

组织本区各相
关职能部门和
街道、社区等
对油烟噪声污
染进行集中整
治，对整改不
到位的依法取
缔关闭。

2015.6  

北湖区政府、
苏仙区政府、
郴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郴
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会

区长、管委会
主任

市环保局、市
工商局、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
市城管和行政
执法局、市住
建局、市房产
局、市公安
局、市商务
局、市规划局

序号 主要任务 完成时间 投资额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参与单位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实施方案

 

一、实施时间

2012年-2015年。

二、背景及必要性

郴州是一个典型的矿业经济市。多年来，全市矿业年总产值占据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矿产资源开

发既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郴州最主要的支柱产业，矿业经济在郴州市经济发展中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因长期过度开发，不少矿山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地质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据调



查统计，全市矿山开发占用及破坏土地资源总计达3917公顷，其中林地2041.88公顷，占52.13%，耕地

（包括农田）546.93公顷，占13.96%，其它地类1328.19公顷，占33.91%。虽然经过近几年的整顿规

范，以及通过国家和矿业权人在矿山恢复治理方面的大量投入，使矿山数量显著减少，矿山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但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依然十分严峻，主要有次生地质灾害、地表环境破坏、水环境破坏三大类。实

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是落实全国“矿山复绿”行动的具体措施。

三、工程目标

计划用4年时间，通过绿色矿山建设、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重点项目和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示范工程的实施，集中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到2015年，使“三区两线”（即重要自然

保护区、景观区、居民居住区、重要交通沿线、河流湖泊直观可视范围）周边范围内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以及重点矿区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四、工程内容

2012年，对“三区两线”范围和重点矿区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进行调查摸底，对矿山企业缴存的地质环

境治理备用金进行清理，制定工作方案，同时结合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项目和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示范工程的实施使三都矿区、柿竹园玛瑙山地区的地质环境明显改善。

2013年，通过整治使“三区两线”范围和重点矿区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得到初步解决，通过资源枯竭型

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项目的实施使三都矿区80％以上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得到恢复治理；通过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示范工程的实施使柿竹园玛瑙山地区的地质环境明显改善；通过盘活关闭矿山的备用金，使

鲁塘矿区、荷叶矿区、太清矿山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宝山矿山公园和柿竹园矿山公园建成

开园。

2014年，以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示范工程为重点，全面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使“三区两线”范围和重点矿区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大力支持黄沙坪矿、宝山矿、新田岭

矿、瑶岗仙、柿竹园、南方石墨等绿色矿山建设，基本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试点单位。

2015年，基本完成“三区两线”范围和重点矿区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黄沙坪、宝山、新田岭、瑶

岗仙、柿竹园、南方石墨等绿色矿山建设全面完成，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各县市区2012-2015年具体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任务详见附件。

五、投资渠道

预计总投资21.7亿元，以相关企业和地方政府投入为主，中央和省财政给予适当支持。

六、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是本辖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的责任主体。具体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的责任单位是采矿权人。市直部门由市国土资源局牵头，市财政局、市环保局等部门配合。



 

附件：郴州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任务分解表

 

 

附件

郴州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任务分解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完成时间 投资额（万
元） 责任单位 责任人 实施单位 市级相关

单位

1

资源枯竭型

城市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

重点项目

对资兴市矿

山地质环境

进行治理，

使矿山地质

环境得到恢

复。

2013.12 20000
资兴市人民

政府
市长

资兴市人民

政府

市国土资

源局、市

财政局、

市环保局

2

郴州苏仙区

有色金属矿

区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示

范工程

对柿竹园、

玛瑙山矿区

及周边开展

地质环境治

理。

2015.12 30000

苏仙区人民

政府、郴州

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

会

区长、管委

会主任

苏仙区人民

政府、郴州

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管委

会、柿竹园

矿

3
绿色矿山建

设

把黄沙坪

矿、宝山

矿、新田岭

矿、瑶岗仙

矿、柿竹园

矿、南方石

墨等矿山建

设成国家级

绿色矿山建

设试点单

位。

2015.12 157000

桂阳县人民

政府、宜章

县人民政

府、北湖区

人民政府、

苏仙区人民

政府

县(区)长

黄沙坪矿、

宝山矿、新

田岭矿、瑶

岗仙矿、柿

竹园矿、南

方石墨公司



分享：   

 

4
矿山公园建

设

宝山矿山公

园和柿竹园

矿山公园建

成开园。

2013.12 10000

桂阳县人民

政府、苏仙

区人民政府

县(区)长
宝山矿、柿

竹园矿

 合  计  2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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